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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60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龙蟒佰利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50 

 

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 

措施或处罚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，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

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

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。 

二、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

（一）监管函 

1、《关于对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》（中小板监管函【2018】

第 108 号） 

（1）主要内容 

2017 年 3 月 30 日，公司披露《关于控股子公司龙蟒钛业 2016 年第四季度

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》，2017 年与关联

方四川龙蟒磷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龙蟒磷化”）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

3,456.36 万元，与关联方南漳龙蟒磷制品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漳龙蟒”）

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 2,903.91 万元。2018 年 4 月 3 日，公司在年报中披露

与龙蟒磷化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 3,958.53 万元，与南漳龙蟒关联交易超出预计



2  

金额 2,470.29 万元，共计超出金额 6,428.82 万元，超出金额占公司上年度经审计

净资产的 0.52%。对于上述超出预计金额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，公司未按规定及

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、第 2.1 条、第

2.7 条、第 10.2.4 条和第 10.2.11 条的规定。请公司充分重视上述问题，吸取教训，

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。 

（2）整改措施 

公司及相关责任人认真学习了相关规定，并总结了教训，同时公司也进一步

加强对信息披露制度的管理，加强对公司相关人员证券法律法规学习，认真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 

2、《关于对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》（中小板监管函【2019】

第 131 号） 

（1）主要内容 

2019 年 7 月 9 日，公司披露《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》

称，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与关联方焦作市维纳科技有限公司及四川龙蟒
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1.18 亿元，占公司 2018 年末经审计净

资产的 0.95%，公司未及时披露上述关联交易。 

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订）》第 2.1 条、

第 2.7 条、第 10.2.4 条和第 10.2.11 条的规定。请公司充分重视上述问题，吸取

教训，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。 

（2）整改措施 

公司收到《监管函》后，公司组织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业务人

员对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规定进行

学习，总结相关经验与教训，增强合规意识，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杜绝类似

问题再次发生。 

（二）关注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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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《关于对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》（中小板关注函

（2015）第 172 号） 

（1）主要内容 

2015 年 5 月 15 日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出具《关于对

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》（中小板关注函【2015】第 172 号），

关注函的主要内容为： 

2015 年 4 月 8 日，公司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申请公司股票自当日开市起停

牌。2015 年 4 月 14 日至 5 月 13 日期间，公司多次以重大事项正在洽谈、筹划

中，相关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由申请延期复牌，但均未在承诺的预计停牌期

限届满前提交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。截至目前，公司仍未提交相关公告

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。请公司说明所筹划重大事项的性质、进展情况、公司股票

继续停牌的必要性和下一步工作计划等，并在 2015 年 5 月 19 日前就上述事项向

本所提交书面说明材料，同时抄报河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同时，请公司加

快推进相关工作，尽快申请股票复牌，切实保护投资者的权益。 

（2）整改措施 

2015 年 5 月 19 日，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提交了《关于

<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>（中小板

关注函【2015】第 172 号）的情况说明》，对关注函的内容逐项进行了书面回复。 

2、《河南监管局关于对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》（豫

证监函【2015】335 号） 

（1）主要内容 

2015 年 11 月 18 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河

南证监局”）向公司出具《河南监管局关于对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监

管关注函》（豫证监函【2015】335 号），关注函的主要内容为： 

公司个别事项账务处理不正确、依据不充分；现金管理存在不规范，存在少

量大额现金收付、现金日记账未按规定日清月结的情况；部分制度未及时修订，



4  

导致各制度间存在规定不一致情形，以及部分制度执行存在瑕疵；部分内幕信息

知情人登记不完整、部分内幕信息登记表不符合公司制度规定的格式。 

（2）整改措施 

2015 年 11 月 26 日，公司向河南证监局提交了《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出具<关注函>的整改报告》，对

《关注函》提出的问题逐项作出书面整改。 

3、《关于对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中小板关注函【2016】

第 146 号） 

（1）主要内容 

2016 年 8 月 25 日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出具《关于对

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中小板关注函【2016】第 146 号），关

注函的主要内容为： 

2016 年 8 月 22 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修改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要求公司就本次《公司章程》

部分条款的修订自查并做出书面说明，由公司律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2）整改措施 

2016 年 8 月 25 日，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提交了《关于

<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>（中小板关注

函【2016】第 146 号）的情况说明》，对关注函的内容逐项进行了书面回复，并

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披露了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

注函回复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81）、《上海市锦天城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

关于公司拟修改<公司章程>部分条款合法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4、《关于对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中小板关注函【2018】

第 163 号） 

（1）主要内容 

2018 年 5 月 21 日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出具《关于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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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中小板关注函【2018】第 163 号），关

注函的主要内容为： 

2018 年 3 月 19 日，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申请公司股票停牌。2018 年 5

月 17 日，公司披露《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》，称因交易

各方未能对本次交易的价格等核心条款达成一致意见，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

产重组事项。请说明公司与交易对方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原因、具

体决策过程、合理性和合规性、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安排和拟采取的违

约处理措施（如有），以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在决策和推进本次交

易过程中是否勤勉尽责；请说明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

事务所和评估机构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开展工作的具体情况；请对本次交易相关

的信息披露及所履行的审议程序进行全面自查，详细说明公司的信息披露与审议

程序是否合法合规，是否不存在重大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是否

充分披露本次交易终止的风险；公司认为应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（2）整改措施 

2018 年 5 月 25 日，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提交了《关于

<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>（中小板关注

函【2018】第 163 号）的情况说明》，对关注函的内容逐项进行了书面回复。并

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披露了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

注函的回复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69）。 

（三）问询函 

1、《关于对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5】

第 132 号） 

2015 年 5 月 8 日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出具《关于对

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5】第 132 号）（以

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公司对《问询函》所提到的问题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

了解释说明并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在《关于<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河南佰利联

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>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5】第 132 号)的情况说明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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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出书面回复。 

2、《关于对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的问询函》（豫证监

函【2017】第 165 号） 

2017 年 6 月 9 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向公司出具《关于

对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的问询函》（豫证监函【2017】第

165 号），公司对《问询函》所提到的问题已向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作出书面

回复，并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公告回复内容，详见《关于 2016 年年报问询函回

复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83）。 

3、《关于对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7】

第 709 号） 

2017 年 12 月 19 日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出具《关于

对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7】第 709 号），

公司对《问询函》所提到的问题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解释说明并作书面回

复，并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公告回复内容，详见《关于对深交所问询函的回复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145）。 

4、《关于对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8】

第 79 号） 

2018 年 1 月 22 日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出具《关于对

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8】第 79 号），公

司对《问询函》所提到的问题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解释说明并作书面回复，

并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公告回复内容，详见《关于对深交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8-006）。 

5、《关于对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8】

第 433 号） 

2018 年 5 月 22 日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出具《关于对

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8】第 433 号），公

司对《问询函》所提到的问题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解释说明并于 2018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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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月 26 日在《关于<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

函>的情况说明》中做出书面回复。 

6、《关于对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

年报问询函【2018】第 332 号） 

2018 年 5 月 31 日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出具《关于对

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年报问询函【2018】

第 332 号）。公司对《问询函》所提到的问题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解释说

明并作书面回复，并于 2018 年 6 月 9 日公告回复内容，详见《关于对深圳证券

交易所 2017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73）。 

7、《关于对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

年报问询函【2020】第 7 号） 

2020 年 4 月 1 日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出具《关于对

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年报问询函【2020】

第 7 号）。公司对《问询函》所提到的问题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解释说明

并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在《关于<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>的情况说明》中做出书面回复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《关于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问询

函核查专项说明》。 

除上述证券监管部门出具的监管函、关注函、问询函外，公司最近五年没有

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4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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